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生学位 

论文查重检测办法（暂行） 

（科情发教字〔2020〕1号） 

为进一步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维护中国科学院文献

情报中心（以下简称文献中心）学术声誉,营造良好的学术氛

围，特制订本办法。 

一、检测对象 

“学位论文查重检测系统”是预防学术失范的辅助工具。文

献中心采用中国知网学位论文学术不端检测系统，要求文献中

心所有申请学位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均须将学位论文提交该

系统进行检测，通过后方可进行论文送审。 

二、检测工作的组织 

文献中心所有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查重检测工作统一由

研究生教育处负责组织。 

三、检测程序 

1.被检测论文的电子版要求：文档以“学号＿姓名＿专业”命

名。 

2.为提高检测准确率，在论文定稿之后，论文检测前，研

究生将论文的扉页、独创性声明及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说

明、中英文摘要、目录、文参考文献、个人简历及发表文章目

录、致谢部分删除。 

3.研究生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学位论文电子版至研究生教

育处。 

4.检测合格的论文方可进行论文送审。如因送交不及时造

成的送审迟滞问题，由研究生本人负责。 



5.在论文答辩完成后，研究生需将完整版电子版学位论文

提交至研究生教育处，研究生教育处将对学位论文进行二次检

测（每位申请学位的研究生有且只有一次复检机会），检测不

合格的将予以处理。 

四、检测结果的处理 

检测结果的认定与处理（本办法中“检测结果”均指“去除本

人文献文字复制比”，下同）。 

1、检测结果小于 15%（含）者，通过学位论文检测，可

以送审。 

2、检测结果在 16-25%之间者，由导师结合核心章节文字

复制比等相关情况，负责审查并认定学位论文内容中是否存在

学术不端行为，根据认定结果做出具体处理意见。如果导师认

为无需修改，则导师签署意见，说明理由后，可以送审；如果

导师认定需要进行修改，则修改后进行复检。 

3、检测结果在 25-40% 之间者，论文须进行修改。在修改

后进行复检，复检结果仍在 25% 以上者，则本次申请学位无

效，须延期半年后重新申请。 

4、检测结果在 40% 以上者，经专家组认定属实后，本次

申请学位无效，半年后重新申请。研究生须对论文进行认真修

改，修改后由导师进行严格审核，半年后将修改后的论文重新

提交检测，检测通过后方可进行送审。 

五、异议处理 

若研究生和导师对检测结果有异议，可书面提出申请，由

研究生教育处组织 3-5 名学位委员会委员进行鉴定，由专家组

给出最终认定结果。 



本暂行办法由文献中心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审定，经文献

中心主任办公会通过，从公布之日起执行，由研究生教育处负

责解释。 
 


